
 

 

 

 

  

�
�

�
�

�
�

�
�

	
 

 

�
�

�
 �

�
 



目 录 

古代财产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

中国古代赋税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4 

中国古代实业发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3 

古代货币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3 

古代衣食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9 

辽代的社会经济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9 

土地占有与赋役制度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9 

社会经济的发展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13 

金代社会经济发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35 

女真人的经济生活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35 

金朝的赋役制度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41 

金朝生产状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55 

清代江南地区经济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74 



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古代经济史话（五） 

古代财产

要讲中国的经济制度，我们得把中国的历史，分为

三大时期：有史以前为第一期。有史以后，讫于新室之

末，为第二期。自新室亡后至现在，为第三期。自今以

后，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。

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把 242 年，分为三世：第一期为乱

世，第二期为升平世，第三期为太平世。这无疑是想把

世运逆挽而上，自乱世进入升平，再进入太平的。然则

所谓升平、太平，是否全是孔子的理想呢？我们试看，

凡先秦诸子，无不认为邃古之世，有一个黄金时代，其

后乃愈降而愈劣，即可知孔子之言，非尽理想，而必有

其历史的背景。《礼记·礼运》所说的大同、小康，大约

就是这个思想的背景罢？大同是孔子认为最古的时代，

最好的，小康则渐降而劣，再降就入于乱世了。所谓升

平，是想把乱世逆挽到小康，再进而达于大同，就是所

谓太平了，这是无可疑的。然则所谓大同、小康，究竟

是何时代呢？

人是非劳动不能生存的，而非联合，则其劳动将归

于无效，且亦无从劳动起，所以《荀子》说人不群则不

能胜物。见《王制篇》。胜字读平声，作堪字解，即担当

得起的意思。物字和事字通训。能胜物，即能担当得起

事情的意思，并非谓与物争斗而胜之。当这时代，人是

“只有合力以对物，断无因物而相争”的，许多社会学

家，都证明原始时代的人，没有个人观念。我且无有，

尚何有于我之物？所以这时代，一切物都是公有的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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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东西，我们看起来似乎是私有，如衣服及个人所用的

器具之类。其实并不是私有，不过不属于这个人，则无

用，所以常常附属于他罢了。以财产之承袭论，亦是如

此。氏族时代，男子的遗物，多传于男子，女子的遗物，

多传于女子，即由于此。当这时代，人与人之间，既毫

无间隔，如何不和亲康乐呢？人类经过原始共产时代、

氏族共产时代、以入于家族集产时代，在氏族、家族时

代，似已不免有此疆彼界之分，然其所含的公共性质还

很多。孔子所向往的大同，无疑的，是在这一个时代以

前。今试根据古书，想像其时的情形如下。

这时代，无疑是个农业时代。耕作的方法，其初该

是不分疆界的，其后则依家族之数，而将土地分配，所

以孔子说“男有分，女有归。”此即所谓井田制度。井

田的制度，是把 1 方里之地，分为 9 区。每区 100 亩。

中间的 1 区为公田，其外八区为私田。一方里住八家，

各受私田百亩。中间的公田，除去二十亩，以为八家的

庐舍，一家得二亩半。还有八十亩，由八家公共耕作。

其收入，是全归公家的。私田的所入，亦即全归私家。

此即所谓助法。如其田不分公私，每亩田上的收获，都

酌提若干成归公，则谓之彻法。土田虽有分配，并不是

私人所有的，所以有“还受”和“换主易居”之法。受，

谓达到种田的年龄，则受田于公家。还，谓老了，达到

无庸种田的年龄，则把田还给公家。因田非私人所有，

故公家时时可重行分配，此即所谓“再分配”。三年一

换主易居，即再分配法之一种。在所种之田以外，大家

另有一个聚居之所，是之谓邑。合九方里的居民，共营

一邑，故一里七十二家。见《礼记·杂记》注引《王度

记》。《公羊》何《注》举成数，故云八十家。邑中宅地，



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古代经济史话（五） 

亦家得二亩半，合田间庐舍言之，则曰“五亩之宅”。

八家共一巷。中间有一所公共的建筑，是为“校室”。

春，夏，秋三季，百姓都在外种田，冬天则住在邑内。

一邑之中，有两个老年的人做领袖。这两个领袖，后世

的人，用当时的名称称呼他，谓之父老、里正。古代的

建筑，在街的两头都有门，谓之闾。闾的旁边，有两间

屋子，谓之塾。当大家要出去种田的时候，天亮透了，

父老和里正，开了闾门，一个坐在左塾里，一个坐在右

塾里，监督著出去的人。出去得太晚了；或者晚上回来

时，不带著薪樵以预备做晚饭；都是要被诘责的。出入

的时候，该大家互相照应。所带的东西轻了，该帮人家

分拿些。带的东西重了，可以分给人家代携，不必客气。

有年纪、头发花白的人，该让他安逸些，空手走回来。

到冬天，则父老在校室里，教训邑中的小孩子，里正则

催促人家“缉绩”。住在一条巷里的娘们，聚在一间屋

子里织布，要织到半夜方休。以上所说的，是根据《公

羊》宣公十五年何《注》，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，撮叙其大略。

这虽是后来人传述的话，不全是古代的情形，然还可根

据著他，想像一个古代农村社会的轮廓。

农田以外的土地，古人总称为山泽。农田虽按户口

分配，山泽是全然公有的。只要依据一定的规则，大家

都可使用。如《孟子》所说的“数不入汗池”，“斧斤

以时入山林”等。田猎的规则，见《礼记·王制》。《周

官》有山虞、林衡、川衡、泽虞、迹人、卝人等官，还

是管理此等地方，监督使用的人，必须遵守规则，而且

指导他使用的方法的，并不封禁。

这时候，是无所谓工业的。简单的器具，人人会造，

较繁复的，则有专司其事的人。但这等人，绝不是借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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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营利的。这等人的生活资料，是由大家无条件供给他

的，而他所制造的器具，也无条件供给大家用。这是后

来工官之本。

在本部族之内，因系公产，绝无所谓交易。交易只

行于异部族之间。不过以剩余之品，互相交换，绝无新

奇可喜之物。所以许行所主张的贸易，会简单到论量不

论质。见《孟子·滕文公上篇》。而《礼记·郊特牲》说：

“四方年不顺成，八蜡不通。”言举行蜡祭之时，不许

因之举行定期贸易。蜡祭是在农功毕后举行的，年不顺

成，就没有剩余之品可供交易了。此等交易，可想见其

对于社会经济，影响甚浅。

傥在特别情形之下，一部族中，缺少了甚么必要的

东西，那就老实不客气，可以向人家讨，不必要有什么

东西交换。后来国际间的乞籴，即原于此。如其遇见天

灾人祸，一个部族的损失实在太大了，自己无力回复，

则诸部族会聚集起来，自动替他填补的。《春秋》襄公三

十年，宋国遇到火灾，诸侯会于澶渊，以更宋所丧之财，

更为继续之意，即现在的赓字。亦必是自古相沿的成法。

帮助人家工作，也不算得什么事的。《孟子》说：“汤居

毫，与葛为邻。葛伯放而不祀。汤使人问之曰：何为不

祀？曰：无以供牺牲也。汤使遗之牛羊。葛伯食之，又

不以祀。汤又使人问之曰：何为不祀？曰：无以供粢盛

也。汤使毫众往为之耕。”《滕文公下》。这件事，用后

世人的眼光看起来，未免不近情理。然如齐桓公合诸侯

而城杞，《春秋》僖公十四年。岂不亦是替人家白效劳么？

然则古代必有代耕的习惯，才会有这传说。古代国际间

有道义的举动还很多，据此推想，可以说：都是更古的

部族之间留传下来的。此即孔子所谓“讲信修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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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部族和部族之间，有此好意，然在古代，部族

乞助于人的事，总是很少的。因为他们的生活，是很有

规范的，除非真有不可抗拒的灾祸，决不会沦于穷困。

他们生活的规范，是怎样呢？《礼记·王制》说：冢宰

“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量入以为出。”“三年耕，必

有一年之食。九年耕，必有三年之食。以三十年之通，

虽有凶旱水溢，民无菜色。”这在后来，虽然成为冢宰

的职责，然其根源，则必是农村固有的规范。不幸而遇

到凶年饥馑，是要合全部族的人，共谋节省的。此即所

谓凶荒札丧的变礼。在古代，礼是人人需要遵守的。其

所谓礼，都是切于生活的实际规则，并不是什么虚文。

所以《礼记·礼器》说：“年虽大杀，众不恇惧，则上

之制礼也节矣。”

一团体之中，如有老弱残废的人，众人即无条件养

活他。《礼记·王制》说：孤、独、鳏、寡，“皆有常饩”。

又说：“喑、聋、跛、躃、断者、骨节断的人。侏儒，

体格不及标准。该包括一切发育不完全的人。百工各以

其器食之。”旧说：看他会做什么工，就叫他做什么工。

这解释怕是错的。这一句和上句，乃是互言以相备。说

对孤、独、鳏、寡供给食料，可见对此等残废的人，亦

供给食料；说对此等残废的人，供给器用，可见对孤、

独、鳏、寡亦供给器用。乃古人语法如此。《荀子·王制

篇》作“五疾上收而养之”可证。

此等规则都实行了，确可使匹夫、匹妇，无不得其

所的；而在古代，社会内部无甚矛盾之世，我们亦可以

相信其曾经实行过的。如此，又何怪后人视其时为黄金

时代呢？视古代为黄金时代，不但中国，希腊人也有这

样思想的。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，根本是两件事。讲物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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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文明，后世确是进步了。以社会组织论，断不能不承

认是退步的。

有许多遗迹，的确可使我们相信，在古代财产是公

有的。《书经·酒诰篇》说：“群饮，汝勿佚，尽执拘以

归于周，予其杀。”这是周朝在殷朝的旧土，施行酒禁

时严厉的诰诫。施行酒禁不足怪，所可怪的，是当此酒

禁严厉之时，何不在家独酌？何得还有群饮触犯禁令的

人，致烦在上者之诰诫？然则其所好者，在于饮呢？还

是在于群呢？不论什么事，根深柢固，就难于骤变了。

汉时的赐酺，不也是许民群饮么？傥使人之所好，只在

于饮而不在于群，赐酺还算得什么恩典？可见古人好群

饮之习甚深。因其好群饮之习甚深，即可想见其在邃古

时，曾有一个共食的习惯。家家做饭自己吃，已经是我

们的耻辱了。《孟子》又引晏子说：“师行而粮食。”粮

同量，谓留其自吃的部分，其余尽数充公。这在晏子时，

变成虐政了，然推想其起源，则亦因储藏在人家的米，

本非其所私有，不过借他的房屋储藏，更古则房屋亦非

私有。所以公家仍可随意取去。

以上所说，都是我们根据古籍所推想的大同时代的

情形。虽然在古籍中，已经不是正式记载，而只是遗迹，

然有迹则必有迹所自出之履，这是理无可疑的。然则到

后来，此等制度，是如何破坏掉的呢？

旷观大势，人类全部历史，不外自塞而趋于通。人

是非不断和自然争斗，不能生存的。所联合的人愈多，

则其对自然争斗的力愈强。所以文明的进步，无非是人

类联合范围的扩大。然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进步了，控

制自己的力量，却不能与之并进。于是天灾虽澹，而人

祸复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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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的联合，有两种方法：一种是无分彼此，通力

合作，一种则分出彼此的界限来。既分出彼此的界限，

而又要享受他人劳动的结果，那就非于（甲）交易、（乙）

掠夺两者之中择行其一不可了。而在古代，掠夺的方法，

且较交易为通行。在古代各种社会中，论文化，自以农

业社会为最高；论富力，亦以农业社会为较厚；然却很

容易被人征服。因为（一）农业社会，性质和平，不喜

战斗。（二）资产笨重，难于迁移。（三）而猎牧社会，

居无定所，去来飘忽，农业社会，即幸而战争获胜，亦

很难犁庭扫穴，永绝后患。（四）他们既习于战斗，（五）

又是以侵略为衣食饭碗的，得隙即来。农业社会，遂不

得不于可以忍受的条件之下，承认纳贡而言和；久之，

遂夷为农奴；再进一步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，关系愈益

密切，遂合为一个社会，一为治人者，食于人者，一为

治于人者，食人者了。封建时代阶级制度的成立，即缘

于此。参看上章。

依情理推想，在此种阶级之下，治者对于被治者，

似乎很容易为极端之剥削的。然（一）剥削者对于被剥

削者，亦必须留有余地，乃能长保其剥削的资源。（二）

剥削的宗旨，是在于享乐的，因而是懒惰的，能彀达到

剥削的目的就彀了，何必干涉人家内部的事情？（三）

而剥削者的权力，事实上亦或有所制限，被剥削者内部

的事情，未必容其任意干涉。（四）况且两个社会相遇，

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，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

社会为坚凝。所以在军事上，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，反

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，在文化上，则总是进化较浅

的社会，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。职是故，被征服

的社会，内部良好的组织，得以保存。一再传后，征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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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或且为其所同化，而加入于其组织之中。古语说君者

善群，这群字是动词，即组织之义。而其所以能群，则

由于其能明分。见《荀子·王制》、《富国》两篇。据此

义，则征服之群之酋长，业已完全接受被征服之群之文

化，依据其规则，负起组织的责任来了。当这时代，只

有所谓君大夫，原来是征服之族者，拥有广大的封土，

收入甚多，与平民相悬绝。此外，社会各方面的情形，

还无甚变更。士，不过禄以代耕，其生活程度，与农夫

相仿佛。农则井田之制仍存。工商亦仍无大利可牟。征

服之族，要与被征服之族在经济上争利益者，亦有种种

禁例，如“仕则不稼，田则不渔”之类。见《礼记·坊

记》。《大学》：孟献子曰：“畜马乘，不察于鸡豚；伐冰

之家，不畜牛羊。”董仲舒对策，说公仪子相鲁，之其

家，见织帛，怒而出其妻；食于舍而茹葵，愠而拔其葵；

曰：“吾已食禄，又夺园夫红女利乎？”此等，在后来

为道德上的教条，在当初，疑有一种禁令。然则社会的

内部，还是和亲康乐的，不过在其上层，多养著一个寄

生者罢了。虽然和寄生虫并存，还不至危及生命健康，

总还算一个准健康体，夫是之谓小康。

小康时代，又成过去，乱世就要来了。此其根源：

（一）由初期的征服者，虽然凭恃武力，然其出身多在

瘠苦之地，其生活本来是简陋的。凡人之习惯，大抵不

易骤变，俭者之不易遽奢，犹奢者之不能复俭。所以开

国之主，总是比较勤俭的。数传之后，嗣世之君，就都

变成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阿保之手的纨袴子弟了。其淫

侈日甚，则其对于人民之剥削日深，社会上的良好规制，

遂不免受其影响。如因政治不善，而人民对于公田耕作

不热心，因此发生履亩而税的制度，使井田制度受其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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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之类。（二）则商业发达了，向来自行生产之物，可以

不生产而求之于人；不甚生产之物，或反可多生产以与

人交易。于是旧组织不复合理，而成为获利的障碍，就

不免堕坏于无形了。旧的组织破坏了，新的组织，再不

能受理性的支配，而一任事势的推迁。人就控制不住环

境，而要受环境的支配了。

当这时代，经济上的变迁，可以述其荦荦大端如下：

（一）因人口增加，土地渐感不足，而地代因之发

生。在这情形之下，土地荒废了，觉得可惜，于是把向

来田间的空地，留作道路和备蓄泄之用的，都加以垦辟，

此即所谓“开阡陌”。开阡陌之开，即开垦之开。田间

的陆地，总称阡陌。低地留作蓄水泄水之用的，总称沟

洫。开阡陌时，自然把沟洫也填没了。参看朱子《开阡

陌辩》。这样一来，分地的标记没有了，自然可随意侵占，

有土之君，利于租税之增加，自然也不加以禁止，或且

加以倡导，此即孟子所谓“暴君汗吏，必慢其经界。”

《滕文公上篇》。一方面靠暴力侵占，一方面靠财力收买，

兼并的现象，就陆续发生了。

（二）山泽之地，向来作为公有的，先被有权力的

封君封禁起来，后又逐渐入于私人之手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

说：汉初山川、园池，自天子至于封君，皆各为私奉养。

此即前代山泽之地。把向来公有的山泽，一旦作为私有，

在汉初，决不会，也决不敢有这无理的措置，可见自秦

以前，早已普遍加以封禁了。管子官山府海之论，虽然

意在扩张国家的收入，非以供私人之用，然其将公有之

地，加以封禁则同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所载诸大企业家，

有从事于畜牧的，有从事于种树的，有从事于开矿的，

都非占有山泽之地不行。这大约是从人君手里，以赏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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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、买等方法取得的。

（三）工业进化了，器用较昔时为进步，而工官的

制造，未必随之进步。或且以人口增加而工官本身，未

尝扩张，量的方面，亦发生问题。旧系家家自制之物，

至此求之于市者，亦必逐渐增加。于是渐有从事于工业

的人，其获利亦颇厚。

（四）商人，更为是时活跃的阶级。交换的事情多

了，居间的商人随之而增多，这是势所必至的。商业的

性质，是最自利的。依据它的原理，必须以最低的价格

只要你肯卖。买进，最高的价格只要你肯买。卖出。于

是生产者，消费者同受剥削，而居间的商人独肥。

（五）盈天地之间者皆物，本说不出什么是我的，

什么是你的。所以分为我的，你的，乃因知道劳力的可

贵，我花了劳力在上面的东西，就不肯白送给你。于是

东西和东西，东西和劳力，劳力和劳力，都可以交换。

于是发生了工资，发生了利息。在封建制度的初期，封

君虽然霸占了许多财产，还颇能尽救济的责任，到后来，

便要借此以博取利息了。孟子述晏子的话，说古代的巡

狩，“春省耕而补不足，秋省敛而助不给，”《梁惠王

下篇》。而《战国策》载冯煖为孟尝君收债，尽焚其券以

市义，就显示著这一个转变。较早的时代，只有封君是

有钱的，所以也只有封君放债。后来私人有钱的渐多，

困穷的亦渐众，自然放债取利的行为，渐渐的普遍了。

（六）在这时代，又有促进交易和放债的工具发生，

是为货币的进步。别见《货币篇》。货币愈进步，则其为

用愈普遍，于是交易活泼，储蓄便利，就更增进人的贪

欲。物过多则无用，所以在实物经济时代，往往有肯以

之施济的。货币既兴，此物可以转变为他物，储蓄的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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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储蓄其价值，就不容易觉得其过剩了。

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就发生下列三种人：

（一）大地主。其中又分为（甲）田连阡陌及（乙）

擅山泽之利的两种人。

（二）大工商家。古代的工业家，大抵自行贩卖，

所以古人统称为商人。然从理论上剖析之，实包括工业

家在内，如汉时所称之“盐铁”，谓制盐和鼓铸铁器的

人。其营业，即是侧重在制造方面的。

（三）子钱家。这是专以放债取息为营业的。

要知道这时代的经济情形，最好是看《史记》的《货

殖列传》。然《货殖列传》所载的，只是当时的大富豪。

至于富力较逊，而性质相同的，小地主、小工商及小的

高利贷者。那就书不胜书了。

精神现象，总是随着生活环境而变迁的。人，是独

力很难自立的，所以能彀生存，无非是靠著互助。家族

制度盛行，业已把人分成五口八口的一个个的小单位。

交易制度，普遍的代替了分配、互助之道，必以互相剥

削之方法行之，遂更使人们的对立尖锐。人在这种情形

之下，要获得一个立足之地甚难，而要堕落下去则甚易。

即使获得了一个立足之地，亦是非用强力，不易保持的。

人们遂都汲汲皇皇，不可终日。董仲舒说：“天下攘攘，

皆为利往；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”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

有一段，剖析当时所谓贤士、隐士、廉吏、廉贾、壮士、

游侠、妓女、政客、打猎、赌博、方技，犯法的吏士、

农、工、商贾，各种人的用心，断言他的内容，无一而

非为利。而又总结之曰：“此有智尽能索耳，终不余力

而让财矣。”《韩非子》说：无丰年旁入之利，而独以

完给者，非力则俭。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，而独以贫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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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非侈则惰。征敛于富人，以布施于贫家，是夺力俭

而与侈惰。《显学篇》。话似近情，然不知无丰年旁入之

利，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的条件，成立甚难；而且侈惰

亦是社会环境养成的。谁之罪？而独严切的责备不幸的

人，这和“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”；“货恶其弃于

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”的

精神，竟不像是同一种动物发出来的了。人心大变。此

即所谓乱世。

孔子所谓小康之世，大约从有史时代就开始的。因

为我们有确实的历史，始于炎黄之际，已经是一个干戈

扰攘的世界了。至于乱世，其机缄，亦是早就潜伏的，

而其大盛，则当在东周之后。因为封建制度，是自此以

后，才大崩溃的。封建制度的崩溃不是什么单纯的政治

作用，实在是社会文化进步，而后政治作用随之的，已

见第三章。新文化的进步，就是旧组织的崩溃。然在东

周以后，社会的旧组织，虽已崩溃，而人们心上，还都

觉得这新成立的秩序为不安；认为他是变态，当有以矫

正之。于是有两汉时代不断的社会改革运动。酝酿久之，

到底有新室的大改革。这大改革失败了，人们才承认社

会组织的不良，为与生俱来，无可如何之事，把病态认

为常态了。所以我说小康的一期，当终于新室之末。

汉代人的议论，我们要是肯细看，便可觉得他和后

世的议论，绝不相同。后世的议论，都是把社会组织的

缺陷，认为无可如何的事，至多只能去其太甚。汉代人

的议论，则总是想彻底改革的。这个，只要看最著名的

贾谊、董仲舒的议论，便可见得。若能细读《汉书》的

《王贡两龚鲍》和《眭两夏侯京翼李传》，就更可明白了。

但他们有一个通蔽，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，根本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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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两个对立的阶级。不知领导被压迫阶级，以图革命，

而专想借压迫阶级之力，以进行社会改革。他们误以为

治者阶级，便是代表全社会的正义的。而不知道这只是

治者阶级中的最少数。实际，政治上的治者阶级，便是

经济上的压迫阶级，总是想榨取被治阶级（即经济上的

被压迫阶级）以牟利的。治者阶级中最上层的少数人，

只是立于两者之间，使此两阶级得以保持一个均衡，而

实际上还是偏于治者一方面些。要想以他为发力机，鼓

动了多数治者，为被治者谋幸福，真是缘木求鱼，在理

论上决不容有这回事。理所可有，而不能实现之事多矣，

理所必无，而能侥幸成功之事，未之前闻。这种错误，

固然是时代为之，怪不得古人。然而不能有成之事，总

是不能有成，则社会科学上的定律，和自然科学上的定

律，一样固定，决不会有例外。

在东周之世，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：一是儒家，

主张平均地权，其具体办法，是恢复井田制度。一是法

家，主张节制资本，其具体办法，是（甲）大事业官营；

（乙）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，亦由公家加以干涉。见《管

子·轻重》各篇。汉代还是如此。汉代儒家的宗旨，也

是要恢复井田的。因为事不易行，所以让步到“限民名

田”。其议发于董仲舒。哀帝时，师丹辅政，业已定有

办法，因为权戚所阻挠，未能实行。法家的主张，桑弘

羊曾行之。其最重要的政策，是盐铁官卖及均输。均输

是官营商业。令各地方，把商人所贩的出口货做贡赋，

官贩卖之于别地方。弘羊的理论，略见《盐铁论》中。

著《盐铁论》的桓宽，是反对桑弘羊的，《盐铁论》乃昭

帝时弘羊和贤良文学辩论的话，桓宽把他整理记录下来

的。贤良文学都是治儒家之学的。弘羊则是法家，桓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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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信儒家之学。其记录，未必会有利于弘羊，然而我们

看其所记弘羊的话，仍觉得光焰万丈，可知历来以弘羊

为言利之臣，专趋承武帝之意，替他搜括，实在是错误

的。但弘羊虽有此种抱负，其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，矫

正社会经济的目的，则并未达到。汉朝所实行的政策，

如减轻田租，重农抑商等，更其无实效可见了。直到汉

末，王莽出来，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

革。

在中国经学史中，有一重公案，便是所谓今古文之

争。今古文之争，固然自有其学术上的理由，然和政治

的关系亦绝大。提倡古文学的刘歆、王莽，都是和政治

很有关系的人。我们向来不大明白他们的理由，现在却

全明白了。王莽是主张改革经济制度的人。他的改革，

且要兼及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。今文经是只有

平均地权的学说，而无节制资本的学说的。这时候，社

会崇古的风气正盛。欲有所作为，不得不求其根据于古

书。王莽要兼行节制资本的政策自不得不有取于古文经

了。这是旁文。我们现在且看王莽所行的政策：

（一）他把天下的田，都名为王田；犹今言国有。

奴婢名为私属；都不得卖买，男口不盈八，而由过一井

的，分余田与九族乡党。

（二）设立六筦之制：（甲）盐，（乙）酒，（丙）铁，

（丁）山泽，（戊）五均赊贷，（己）铁布铜冶。其中五

均赊贷一项，是控制商业及借贷的。余五项，系将广义

的农业和工业，收归官营。

（三）五均，《汉书·食货志注》引邓展，谓其出于

河间献王所传的《乐语》、《乐元语》。臣瓒引其文云：“天

子取诸侯之土，以立五均，则市无二贾，四民常均；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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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不得困弱，富者不得要贫；则公家有余，恩及小民矣。”

这是古代的官营商业。其为事实或法家的学说未可知，

而要为王莽的政策所本。王莽的制度：是改长安东西市

令，又于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、成都五处，都设司市

师。师是长官之意。各以四时仲月，二、五、八、十一

月。定该区中货物的平价。货物实系有用而滞销的，照

他的本钱买进。物价腾贵，超过平价一钱时，汉时钱价

贵，故超过一钱，即为腾贵。则照平价出卖。又在司市

师之下，设泉府丞。丞是副官的意思。经营各种事业的

人，都要收税，名之为贡。其额按纯利十分之一。泉府

收了这一笔贡，用以借给困乏的人。因丧祭等事而借的，

只还本，不取息，借以营利的，取年息十分之一。

王莽的变法，成功的希望是不会有的，其理由已述

于前。固然，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，但这只是枝节。

即使手段很高强，亦不会有成功的希望。因为根本上铸

定要失败的事，决不是靠手段补救得来的。但是王莽的

失败，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，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

革者公共的失败。因为王莽所行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

意见，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。王莽只

是集此等意见的大成。经过这一次改革失败之后，人遂

群认根本改革为不可能，想把乱世逆挽之而至于小康的

思想，从此告终了。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，至此遂告长

期的停顿。

虽然在停顿时期，枝节的改革，总还不能没有的。

今亦略述其事如下：

当这时代，最可纪念的，是平和的、不彻底的平均

地权运动。激烈的井田政策既经绝望，平和的限民名田

政策还不能行，于是又有一种议论，说平均地权之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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